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六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港珠澳大橋  

目的  

 本文件載述有關港珠澳大橋 (大橋 )至今的前期工作及研究的補充

資料。  

背景  

2 .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

向委員講述大橋、香港口岸和香港接線規劃工作的進度，並請委員贊

同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以進行大橋施工前工作

和香港口岸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我們承諾向委員提供更多有關大

橋行車量預測和經濟效益的資料，並同意提供政府分擔大橋建造費用

的補充資料，以及就大橋施工前工作所需費用提供更為詳盡的分項數

字。  

3 .  我們會在下一階段開展的施工前工作，包括進行招標的工作，

以及進行相關的研究。我們必須指出在以下段落提供的補充資料將無

可避免會是比較初步的資料 (如行車量預測 )，亦有部份資料在現時仍未

能提供 (如三地政府實際分攤金額 )。這些資料都有待進一步之研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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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和與未來的投資者商討後，才可以完善或提供予委員會。  

行車時間  

4 .  大橋通車後，香港與珠三角西部的相關行車時間會大幅縮減。

正如下表所示，取道大橋往來珠海與葵涌貨櫃碼頭，可節省六成以上

的行車時間，往來珠海與香港國際機場，會節省八成以上的行車時間。 

起點—目的地  現時的路程及  
行車時間  

取道大橋的  
路程及行車時間

路程及行車  
時間的減幅  

珠海—葵涌貨櫃

碼頭  
約 200公里  
大約 3 .5小時  

大約 65公里  
大約 75分鐘  

> 6 0 %  

珠海—香港國際

機場  
超過 200公里  
大約 4小時  

大約 40公里  
大約 45分鐘  

> 8 0 %  

 

行車量預測  

5 .  目前，珠三角西部 1與香港之間的客貨運輸以水路為主。取道虎

門大橋往來香港的陸 路運輸，由於該橋位處珠三角北部，對於珠海、

中山和江門等珠三角西部沿岸城市並不吸引。根據規劃署在二零 零三

年進行的交通調查，取道虎門大橋的交通量只有大約 1 . 8 %以香港為起

止點。  

6 .  港珠澳大橋啟用後，我們預計珠三角西部與香港之間的經濟活

動會轉趨頻繁，客貨運輸會顯著增長。根據中交公路規劃設計院 (公規

                                                 
1  本文載有多項涉及珠三角西部的量化／預測數字，文內「珠三角西部」泛指珠海、江門和中山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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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為大橋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時所作的評估，每年珠海、江門和中山

往來香港的跨境貨運量，會由二零零五年的 1 ,600萬公噸，增至二零三

五年的 9 ,300萬公噸。珠三角西部大橋腹地的城市，不論人口、經濟活

動，抑或城際和城內交通，包括往來香港的跨境交通，均會在未來數

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長；當中珠海和中山兩地的增長最為顯著。根據預

測，珠海的人口會由二零零五年的 142萬，倍增至二零三五年的 287萬，

中 山 則 會 由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141萬 增 至 二 零 三 五 年 的 1 7 8萬 ， 增 幅 為

26%；同期，兩個城市每年平均國內生產總值大約會增長 10至 11%。  

7 .  行 車 量 預 測 會 因 跨 境 車 輛 配 額 制 度 和 收 費 水 平 的 不 同 假 設 而

異。我們希望強調有關放寬跨境車輛配額制度的研究正平衡進行。純

綷為評估大橋的經濟效益的情況下，公規院採用了非常保守的假設，

即假定配額制度維持不變，因而得到下面較保守的雙程交通量幅度，

而在這個幅度之中，公規院亦採用了較低值去估算經濟效益：  

年份  往來香港與內地  

(每日架次 )  

往來香港與澳門  

(每日架次 )  

總數  

(每日架次 )  

2016 5,550 – 10,100 3,650 – 3,900 9,200 – 14,000 

2020 9,550 – 16,200 5,800 – 6,100 15,350 – 22,300 

2030 18,650 – 27,200 8,750 – 11,600 27,400 – 38,800 

2035 25,500 – 38,650 10,200 – 10,550 35,700 – 49,200 

由於大橋上不會有往來澳門與珠海的交通，因此大橋交通均以香港為

起點或目的地，當中往來內地的交通量略多於六成，往來澳門的交通

量少於四成。  

8 .  同樣地，在估算經濟效益時，公規院亦採用了往來香港與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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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客人次的較低值作為假設：  

年份  往來香港與內地  

(每日載客人次 )  

往來香港與澳門  

(每日載客人次 )  

總數  

(每日載客人次 )  

2016 22,950 – 32,150 32,900 – 37,050 55,850 – 69,200 

2020 42,700 – 57,100 48,550 – 55,850 91,250 – 112,950 

2030 88,200 – 115,250 65,700 – 74,500 153,900 – 189,750 

2035 119,350 – 153,250 71,900 – 80,600 191,250 – 233,850 

9 .  我們已委聘交通顧問，探討和檢視大橋通車後規管跨境車輛的

各個可行方案，並推薦規管這些車輛的安排。大橋通車後，車輛配額

限制很有可能可以放寬，而最終採納的安排會令大橋的交通量增加。  

 

港珠澳大橋的策略價值  

 

直接經濟效益  

10 .  公規院已詳細分析大橋對經濟的影響。公規院採用的經濟評估

方法，以內地現行有關運輸項目的經濟分析指引為基礎，均符合國際

準則。這個方法區別各類直接費用和效益，並包含一個以 20年期計算

的費用效益分析。  

11 .  交通量預測是確定大橋直接經濟效益的基本因素。各項效益包括

節省的交通費用、旅客節省的時間值、大橋項目為三地帶來的交通量，

以及陸路貨運減省的時間值。各項效益會根據交通起止點，按比例由

三地攤分。大橋為三地帶來的折減效益總額及相對比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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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益  香港  內地  澳門  合計  

折減效益總額  
(億元人民幣 )  

428  241  71  740 

折減效益總額比率  57.8% 32.6% 9.6% 100% 

在 20年期內，大橋項目為香港帶來的折減經濟效益現值減去香港為該

項目所付費用折減現值後得出的餘額，即按折減現值計算的經濟淨效

益，估計約為人民幣 230億元；內地在這方面的數額為人民幣 130億元，

澳門為人民幣 40億元。  

12 .  有關的經濟分析包括計算該項目的經濟內部回報率。經濟內部

回報率是衡量項目經濟可行性的主要指標之一，界定為令項目在評估

期內回報總現值剛好抵銷投資總現值 [即淨現值 = 0 ]的每年折減率。一

般來說，項目的經濟內部回報率越高，越值得承辦該項目。以 20年期

計算，大橋項目在香港方面的經濟內部回報率為 8 .8%，以 40年期計算，

則為 12%。與我們現正承辦的多個基建項目比較，大橋項目的經濟內

部回報率相當理想：  

 

項目  經濟內部回報率  

南港島線 (東段 )  9% 

西港島線  8% 

沙田至中環線  10%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9% 

間接經濟效益  

13.  目前，香港與珠三角之間共有四條陸路通道，全部連接至珠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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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結果，兩地間的商業活動，特別包括客貨流，大多集中在東部地

區。香港前往珠三角東部 2 的車程不超過三小時；這個地理優勢吸引了大

量外來直接投資流入該區。在二零零六年，確實用於珠三角東部的外來

直接投資高達 51 億美元，在珠三角全部九個城市總外來直接投資額中佔

近四成，而珠三角西部所佔比例則為 17%。  

14.  然而，珠三角東部城市大多面臨各種挑戰，計有可發展用地儲備

耗盡、工資飆升、水電及能源不敷應用，以及環境惡化。據報珠三角東

部員工和工人的二零零六年平均月薪約為 325 至 367 美元，遠高於西部

174 至 261 美元的水平。除有大量較廉宜的人力資源外，西部有待開發的

土地資源亦相對較為充裕，發展潛力優厚。珠三角東部的土地總面積約

為 4,418 平方公里，西部的面積幾乎是東部的三倍。港珠澳大橋正好提供

必需的基礎設施，連接香港與這個發展潛力巨大的地區。  

15.  大橋項目量化的直接經濟效益見上文第 10 至 12 段。港珠澳大橋

對地區經濟的策略價值和間接效益重大，但我們並未有將它們計入大橋

建造費用攤分安排所依據的效益內，因項目的內部經濟回報率一般並不

把間接效益計算在內。香港與珠海之間缺乏直接的陸路聯繫，被視為香

港在珠三角西部的投資較東岸為低的原因之一。大橋通車後，本港投資

者在發展步伐較慢的珠三角西部投資，應會得益，因為當地的工資和資

源均較便宜。此外，隨兩地往來交通較前便捷，加上未來數年珠三角

西部經濟起飛，當地居民日漸提高的消費力將有利於本港旅遊業增長。

情況一如多年來珠三角東部憑藉往來香港的交通便捷，經濟迅速發展，

繼而為香港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香港已成為珠三角東部旅客喜歡的目

的地。由於收入增加和消費力提高，來自珠三東部的旅客在港消費更

                                                 
2 本文載有多項涉及珠三角東部的量化／預測數字，文內「珠三角東部」泛指深圳和東莞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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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這方面的增長惠及本港食肆、酒店和交通等其他行業。此外，由貿

易數字可見，單是深圳已在廣東至香港的出口總額中佔 45%，並在廣東

與香港的貿易總額中佔 44%。如此頻繁和緊密的商貿關係，除惠及財經、

運輸與存倉以至保險等附屬／支援行業外，亦對本港對外貿易和物流業

務有利。大橋建成後，預料香港與珠三角西部的經濟聯繫亦會同樣緊密。 

16.  此外，大橋通車後，本港出入境的航空旅客會增加，香港因而受

惠；飛機乘客抵達香港國際機場後，可取道大橋經香港往來內地，十分

方便。擬於香港國際機場東北對開水域設置的香港口岸，會成為利便陸

空聯運旅客的交匯點。港珠澳大橋也把珠海機場的內地航線網絡連接到

香港國際機場完善的國際航線網絡，為兩機場產生協同效應。  

17.  大橋項目適時推展是符合《「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屬

下航運、物流及基礎建設專題小組在二零零七年提出的策略建議，當中

包括：以前瞻的角度及促進區域發展的思維來構建及優化跨界交通運輸

網絡，以更高效便捷的方式直接駁通鄰近的綜合交通樞紐、拉近與內地

的距離，以及拓闊香港機場和港口的腹地。  

 

港珠澳大橋建造費用攤分安排  

18.  探討三地攤分建造費用的最佳做法時，公規院推薦而三地政府同

意為最合宜和公平的方法，是按各地所得直接效益的比例攤分建造費用。 

19.  所得效益按 20 年期加以評估；這個做法為內地工程項目普遍採

用。根據標準的工程項目評估技術，大橋項目料會涉及的效益和費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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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三地常用的社會折現率計算折減值。一般來說，已發展國家採用的折

現率低於發展中國家；前者所用比率由 3 至 7%不等，後者則由 8 至 15%

不等。香港和澳門常用的社會折現率為 4%，內地則為 8%。內地所用折

現率高於港澳兩地，反映內地經濟處於的發展階段較港澳為後。  

20.  公規院的分析顯示，工程項目的預計效益費用比可能超過 2(即在

大橋使用年期內，總效益會達到總費用兩倍以上 )。評估三地各自所得的

效 益 後 ， 結 論 是 香 港 、 珠 海 和 澳 門 應 按 三 地 效 益 的 相 同 比 例 (即

57.8:32.6:9.6 的比例 )攤分建造費用。換句話說，即費用會根據效益費用

比相等的原則來分攤 (效益費用比相等是一個用以確保在由多個不同地區

所合資的項目中，各方估計所得效益與估計所涉費用的比率相等 )。經考

慮三地已同意直接自費建造連接道路，大橋主體的費用攤分比例相應調

整為 50.2:35.1:14.7。  

21.  我們會就「建造、營運及移交」模式的經營權有效期屆滿後大橋

擁有權的分配問題，繼續與廣東和澳門政府商談，另外會探討工程項目

一旦出現違約情況，三地政府將如何承擔大橋建造工程所涉及的財務責

任。我們稍後會向委員會匯報三地政府商討的最新進度。  

 

施工前工作和香港口岸  

22.  我們需要 4,66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為大橋進行施工前工

作，詳細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A。  

23.  我們需要 8,69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為大橋香港口岸進行勘

測及初步設計，詳細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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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24.  請委員留意本文件內容，並表示贊同有關大橋施工前工作和香港

口岸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的撥款申請。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  



附件一 
港珠澳大橋施工前工作 
撥款及現金流量需求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香港特區就大橋進行施工前工

作所需承擔的費用為 4,660 萬元，分項數字如下  —  
 

 百萬元  
(a) 實物模型研究   26.9  

(i) 以實物模型模擬人工島和
橋墩對珠江口各港口和航

道所造成的局部影響(如當
地沉澱物和潮流變化方面

的影響等) 

7.2   

(ii) 相關影響數學模型 0.7   

(iii) 以實物模型模擬人工島和
橋墩對珠江口的防洪整體

影響（如阻水和沖刷方面

的影響等） 

11.5   

(iv) 防洪的相關數學模型 3.5   

(v) 相關的專題研究，例如進行

測量和海床測繪以蒐集數

據，為模型研究提供所需支

援 

4.0   

(b) 相關的港珠澳大橋深化設計
(包括工程計劃各組成項目，
如橋樑和沉管隧道結構、人工

島、大橋外觀、環保措施及安

全措施等的深化設計)  

  9.1  

(c)  與港珠澳大橋主體項目招標的
有關工作（包括發出招標文

件、為有興趣投標的人士舉辦

簡介會、在磋商過程提供協助）

 4.0    

(d)  應急費用  4.0  



 百萬元  
小計：  44.0 (按2007年9月 

價格計算) 
(e) 價格調整準備  2.6  

總計：  46.6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2. 分期開支如下  —  

 
 

 
年度 

百萬元 
(按 2007年 9月
價格計算) 

 
價格調整因數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2008 – 2009 9.0 1.02575 9.2 

2009 – 2010 31.0 1.06293 33.0 

2010 – 2011 4.0 1.10545 4.4 

 44.0  46.6 

 
3. 我們按政府對2008至2011年期間公營部門樓宇和建造工程產量價

格的趨勢增減率所作的最新預測，制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預算。三地

政府會以總價合約委聘顧問進行港珠澳大橋的施工前工作。由於每份顧問

研究合約的合約期不超過12個月，因此合約不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 
 
 



附件二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 勘測及初步設計工作 

撥款及現金流量需求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這項工程計劃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研

究的費用為 8,690 萬元，分項數字如下  —  
 

  百萬元  

(a) 顧問費   45.0  

(i) 檢討先前研究的結果，以

及審議設計方案 
 5.0   

(ii) 影響評估(環境、交通、海
事、航空等) 

 25.1   

(iii) 初步設計     

 (iiia) 填海工程 4.2   

 (iiib) 土木及建築工程 9.1   

(iv) 監管工地勘測工作  1.6   

(b) 工地勘測工作   29.1  

(c) 應急費用   7.4  

小計：  81.5 (按2007年9月 

價格計算) 

(d) 價格調整準備  5.4  

總計：  86.9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估計顧問費的分項數字載於以下第 4 段。  
 



 
2. 分期開支如下  —  
 

 

年度 

百萬元 

(按 2007 年 9 月價

格計算) 

 

價格調整因數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2008 – 2009 19.9 1.02575 20.4 

2009 – 2010 36.9 1.06293 39.2 

2010 – 2011 24.7 1.10545 27.3 

 81.5  86.9 

 
 
3. 我們按政府對 2008至 2011年期間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
價格的趨勢增減率所作的最新預測，制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預

算。我們會以總價合約委聘顧問進行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工作。由於

有關工作需時超過 12 個月，因此合約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顧
問會按照通過競投程序批出的合約，監管工地勘測工作。  
 
4. 估計顧問費和工地勘測工作費用的分項數字- 
 
顧問的員工開支 預計的 

人工作月 
總薪級 
平均薪點 

倍數 
(註 1) 

估計費用 
(百萬元) 

(a) 檢討先前研究的
結果，以及審議

設計方案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28 
48 

38 
14 

2.0 
2.0 

3.2 
1.8 

(b) 影 響 評 估 ( 環
境、交通、海事、

航空等)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153 
204 

38 
14 

2.0 
2.0 

17.4 
7.7 

 
(c) 初步設計     

 
 
 

 (i) 填海工程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26 
32 

38 
14 

2.0 
2.0 

3.0 
1.2 

 (ii) 土木及建築
工程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57 
70 

38 
14 

2.0 
2.0 

6.5 
2.6 

(d) 監管工地勘測工
作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10 
23 

38 
14 

1.6 
1.6 

0.9 
0.7 

顧問的員工開支總額  45.0 



 
實付費用 
(註 2) 

  
 

(a) 工地勘測工作   29.1 
  總計  74.1 
 

註 
 

(i).  採用倍數 2.0 乘以總薪級平均薪點，以計算員工開支總額
(包括顧問間接費用和利潤 )，是因為有關人員會受聘在顧
問的辦事處工作。如駐工地人員由顧問提供，則採用倍數

1.6 乘以總薪級平均薪點 (在 2007 年 4 月 1 日，總薪級第
38 點的月薪為 56,945 元，總薪級第 14 點的月薪為 18,840
元 )。  

 
(i i).  實付費用是實際承付的費用。顧問無權就這些項目要求支
付額外的間接費用或賺取任何利潤。  

 
(iii) 上述數字是根據路政署署長擬定的預算計算得出。我們須
待透過一貫的費用總價競投方式選出顧問後，才可得知實

際的人工作月數和實際所需的開支。  


